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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

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

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

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

的审批，不适用本法。 第四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

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设定和实施行政

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有关行政许可的

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

。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

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

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第六

条 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

供优质服务。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

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

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

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

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

九条 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

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制度，加强对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 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第二章 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十一条设定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发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积极性、主动性，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第十二条 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

可：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

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二）有限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

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三）提供

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

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

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企业

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

条 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

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



主决定的；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 （三）行

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 （四）行政机关采用

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第十四条 本法第

十二条所列事项，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

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

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 第十五条本法第十二

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

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

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

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

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

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

。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

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

进入本地区市场。 第十六条 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

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地方性

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

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

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法规

、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

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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